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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

编号：20260105-建筑-0001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商场内双向疏散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7.1.2 条对应《实施指

南》实施要点第（2）条中明确，在建筑内任何区域都尽可能有 2

个及以上方向的疏散路径。这是疏散设施设置的一条基本原则。

如果只能有一个方向的疏散路径时，必须限制疏散通道、疏散走

道、出口服务区域的大小或疏散距离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请问：下图中的商铺 1 分别朝向通道 1 和走道 2 疏散。商铺

2 面积小于 120 ㎡，仅设置一个疏散门，朝走道 2 疏散。商铺 3

分别朝走道 2 和走道 3 疏散。走道 2 仅有一个疏散路径朝合用前

室疏散。请问商铺 2 和走道 2 是否满足仅设置一个方向的疏散路

径的条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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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建筑平面图 

3. 问题答复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7.1.2 条“ 建筑中的

疏散出口应分散布置，房间疏散门应直接通向安全出口，不应经

过其他房间。疏散出口的宽度和数量应满足人员安全疏散的要求。

各层疏散楼梯的净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”；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5.8 条“公共建筑内每个防火分

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，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，

且不应少于 2 个。设置 1 个安全出口或 1 部疏散楼梯的公共建筑

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”。 

问题中商铺 2 和走道 2 的安全出口数量只有一个，安全出口

数量不满足上述规范要求。问题中提及的“仅设置一个方向的疏

散路径”指的是疏散通道的形式（尽端或袋形走道），不是指安

全出口数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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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5-建筑-0002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老旧房屋防火间距不足整改方案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6.1.4 条

及图示 18J811-1，6-2 页。 

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如下图所示，一个地块内有三个老旧建筑，办公楼（后期拟

改造成养老建筑）为一层，建筑高度 4.5 米；职工公寓为三层，

建筑高度 10 米；配电房为一层，建筑高度 3 米，相互之间防火间

距不满足防火规范要求，现场照片详见附件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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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状地形间距关系图 
 

为解决防火间距不满足规范的问题，能否通过在三个原有建

筑之间新建 1 层建筑把三个原有建筑连在一起，消防上整体认定

为一栋楼，按两个防火分区（分区示意见下图）进行消防设计，

防火分区一内转角凹槽内的外墙为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，整

改方案能否认定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

年版）6.1.4 条及相应条文图示的要求，整改方案如下图所示： 

 

整改方案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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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现场照片 

 

 

职工公寓 办公楼 

职工公寓 

办公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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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问题答复 

当几栋不同使用功能的建筑可组合建造且通过规划许可时，

可改造为一栋建筑，改造建筑的各项防火设计应满足现行规范相

关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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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5-建筑-0003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放置氧气房间的防火措施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3.1.1 条，

乙类第 5 项为助燃气体。该条条文解释中“乙类”第 5 项：生产

中的助燃气体本身不能燃烧（如氧气），但在有火源的情况下，

如遇可燃物会加速燃烧，甚至有些含碳的难燃或不燃固体也会迅

速燃烧。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4.2.3 条，设置在厂房

内的甲、乙、丙类中间仓库，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.50h

的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 

问题 1：丙类生产厂房内放置氧气的房间是否按照乙类中间

仓库考虑防火措施，即房间靠外墙，设置＞4h 防火墙和＞1.5h 不

燃性楼板，存放量＜1 天使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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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2：氧气 MSDS（化学品安全使用说明书）提到的消防

危险特性为：是易燃物、可燃物燃烧爆炸的基本要素之一, 能氧

化大多数活性物质。与易燃物（如乙炔、甲烷等）形成有爆炸性

的混合物。如果房间仅放置氧气和惰性气体，房间是否需要设置

防爆泄压？ 

3. 问题答复 

问题 1：丙类生产厂房内设置的氧气（瓶）间不会改变厂房

的生产火灾危险性时，应按照乙类中间仓库进行防火设计。 

问题 2：房间是否需要做防爆泄压设计应由房间内有无或是

否产生爆炸性物质来确定。如果房间仅放置氧气和惰性气体，不

会形成爆炸性物质，房间可不做防爆泄压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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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5-建筑-0004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厂房爆炸危险性房间防爆和泄压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电子工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》GB50472-2008 第 6.2.9 条，洁

净厂房内有爆炸危险的房间应靠建筑外墙布置，且不得与疏散安

全口（楼梯间）贴邻。有爆炸危险的房间的防爆措施、泄爆面积

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

定。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3.6.3 条，

泄压设施的设置应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和主要交通道路，并宜靠近

有爆炸危险的部位。该条条文解释：泄压面设置最好靠近易发生

爆炸的部位，保证迅速泄压。对于爆炸时易形成尖锐碎片而四面

喷射的材料，不能布置在公共走道或贵重设备的正面或附近，以

减小对人员和设备的伤害。有爆炸危险的甲、乙类厂房爆炸后，

用于泄压的门窗、轻质墙体、轻质屋盖将被摧毁，高压气流夹杂

大量的爆炸物碎片从泄压面喷出，对周围的人员、车辆和设备等

均具有一定破坏性，因此泄压面积应避免面向人员密集场所和主

要交通道路。 

国标图集 14J938《抗爆、泄爆门窗及屋盖、墙体建筑构造》，

第 C2 页抗爆墙说明第 4.2 条，抗爆墙在选定生产厂家后，需要由

生产厂家做二次设计。抗爆墙的钢龙骨采用冷弯等边槽钢，冷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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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边槽钢的尺寸大小根据抗爆压力值的要求和墙体高度经结构计

算确定。第 4.3 条本图集介绍两种龙骨的布置方式，供选用参考。

抗爆压力值可达 1400kPa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问题 1：电子工业洁净厂房规范有明文规定，有爆炸危险性

的房间不得与疏散安全口（楼梯间）贴邻。但防火规范对此没有

提出明确要求，且图集 GB18J811-1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图示》第

3.6.10 条中显示楼梯与有爆炸危险的区域贴邻，是否除上述有明

确规定的专项规范外，其他厂房有爆炸危险性的房间可以与楼梯

间、走道等疏散安全出口贴邻？ 

  

问题 2：主要交通道路是否仅指图示东侧货运道路，建筑北

侧长边设置的消防车道平时有小车行驶是否会被认为是主要交

通道路？如果不被定义为主要交通道路，这条路侧能不能设置小

车停车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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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3：泄压面的爆炸影响范围有没有相关规定？需要距离

泄压面多远的距离可以停车或者摆放室外设备。 

 

问题 4：如果爆炸危险房间北侧和东侧均为外墙，房间所需

泄压面积只需北侧外墙设为泄压墙即可满足，东侧外墙是否需要

做成抗爆墙，还是仅普通砖墙即可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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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问题答复 

问题 1：电子工业洁净厂房内有爆炸危险性的房间与疏散安

全口（楼梯间）的位置关系应执行《电子工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》

GB50472-2008 的相关规定。 

爆炸危险区域内设置的楼梯间、室外楼梯或有爆炸危险区域

与 相 邻 区 域 连 通 处 的 设 计 应 执 行 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

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3.6.10 条的相关规定。 

工业、民用建筑内有爆炸危险性的房间或场所应执行《建筑

防 火 通 用 规 范 》 GB55037-2022 、 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

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的相关规定。 

问题 2：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、《建筑设计

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未对厂区内主要、次要道

路做规定或名词解释，路侧是否能设置小车停车位与主要、次要

道路无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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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3：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、《建筑设计

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未对泄压面的爆炸影响范

围有明确规定，设计应根据相关资料或爆炸物参数进行判定。 

问题 4：如图示爆炸危险房间（场所）与北侧和东侧的道路

应满足间距要求。只需北侧外墙设为泄压面即可满足泄压要求，

东侧外墙可不设为抗爆墙，但应注意爆炸时该墙对外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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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5-建筑-0005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厂房改造项目增加爆炸危险性房间位置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3.6.7 条，

有爆炸危险的甲、乙类生产部位，宜布置在单层厂房靠外墙的泄

压设施或多层厂房顶层靠外墙的泄压设施附近。 

该条条文解释：本条规定主要为尽量减小爆炸产生的破坏性

作用。单层厂房中如某一部分为有爆炸危险的甲、乙类生产，为

防止或减少爆炸对其他生产部分的破坏、减少人员伤亡，要求甲、

乙类生产部位靠建筑的外墙布置，以便直接向外泄压。多层厂房

中某一部分或某一层为有爆炸危险的甲、乙类生产时，为避免因

该生产设置在建筑的下部及其中间楼层，爆炸时导致结构破坏严

重而影响上层建筑结构的安全，要求这些甲、乙类生产部位尽量

设置在建筑的最上一层靠外墙的部位。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3.6.10

条，有爆炸危险区域内的楼梯间、室外楼梯或有爆炸危险的区域

与相邻区域连通处，应设置门斗等防护措施。门斗的隔墙应为耐

火极限不应低于 2.00h 的防火隔墙，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并应与

楼梯间的门错位设置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问题 1：规范建议把有爆炸危险的房间设置在建筑的最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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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靠外墙的部位，按此理解，如果在多层厂房改造项目中，是否

也可以设置在除顶层以外的楼层靠外墙部位。 

问题 2：多层厂房（生产火灾危险性丙、丁、戊类）内的爆

炸危险房间与其他非爆炸区域相连时，是否仅设置前室即可，不

用直接通向疏散走道或者楼梯间疏散出口，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

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还是按照多层厂房（生产火灾危险性丙、丁、

戊类）来确定。 

 

问题 3：门斗与爆炸危险区域相连的墙体是否需要设成抗爆

墙，门是否要设成抗爆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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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问题答复 

问题 1：根据生产、工艺等需求有爆炸危险的房间可以设置

在多层厂房除顶层以外的楼层靠外墙部位，但其防火、防爆泄压

设计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。 

问题 2：多层厂房（生产火灾危险性丙、丁、戊类）内设有

爆炸危险房间时，厂房应根据规范相关规定确定其生产火灾危险

性类别，并进行相应的防火设计。 

爆炸危险房间与其他非爆炸区域相连方式应满足《建筑设计

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3.6.10 条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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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炸危险房间的防爆泄压设计应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的相关规定。 

问题 3：问题图示中爆炸危险区域内楼梯门斗与爆炸危险区

域之间的墙体和门可不设置为抗爆墙和抗爆门，但其防火设计应

满足规范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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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5-建筑-0006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仓库防火分区及疏散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7.2.3 条，占地面积大

于 300 ㎡的地上仓库，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；建筑面积大于 100

㎡的地下或半地下仓库，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。仓库内每个建

筑面积大于 100 ㎡的房间的疏散出口不应少于 2 个。 

《实施要点》，仓库内库房的防火分隔要求较高，仓库的安全

出口一般应按照防火分区设置。当一座仓库采用分间库房，且库

房通过共用疏散走道、共用疏散楼梯间布置时，可以不要求按照

防火分区设置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，但每间库房仍应按照本条规

定的建筑面积确定相应的疏散出口数量。这些疏散出口可以是直

通室外的疏散门，也可以是通向楼层上疏散走道的疏散门，该疏

散走道应直接连通至疏散楼梯间。为降低库房内火灾蔓延至其他

楼层的危险性，多层、高层仓库建筑中的安全出口应尽量设置在

每间库房外，通过公共的疏散走道连通至室内疏散楼梯间或室外

疏散楼梯。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6.1.3 条，

建筑外墙为不燃性墙体时，防火墙可不凸出墙的外表面，紧靠防

火墙两侧的门、窗、洞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.0m；

采取设置乙级防火窗等防止火灾水平蔓延的措施时，该距离不限。 



 - 22 - 

第 6.1.4 条，建筑内的防火墙不宜设置在转角处，确需设置时，

内转角两侧墙上的门、窗、洞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

于 4.0m；采取设置乙级防火窗等防止火灾水平蔓延的措施时，该

距离不限。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6.4.2 条，下列部位的

门应为甲级防火门：多层乙类仓库和地下、半地下及多、高层丙

类仓库中从库房通向疏散走道或疏散楼梯间的门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问题 1：共用疏散走道、共用疏散楼梯间是否算作一个防火

分区？ 

 

3. 问题答复 

答：问题图示中仓库共用的疏散走道、共用疏散楼梯间不算

作一个防火分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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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5-建筑-0007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生产厂房内疏散走道隔墙高度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2.1.11

条，防火隔墙：建筑内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区域且耐火极限不低

于规定要求的不燃性墙体。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6.2.1 条，防火隔墙应

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梁、楼板或屋面板的底面基层，防火隔墙上

的门、窗等开口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至防火隔墙另一侧的措施。 

《洁净厂房设计规范》GB50073-2013 第 5.2.5 条，在一个防火

分区内的综合性厂房，洁净生产区与一般生产区域之间应设置不

燃烧体隔断措施。隔墙及其相应顶棚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h，隔

墙上的门窗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.6h。 

《重庆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个性问题答复（2024 年第二期）》

编号：20240603-建筑-0014 专家答复，如下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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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问题描述 

问题 1：生产厂房的疏散均按照厂房内任一点到最近安全出

口的直线距离确定，那么是否认为厂房内形成的疏散走道隔墙均

可以不到顶？ 

问题 2：按防火隔墙的解释，规范里面明确的有耐火时限要

求的不燃烧体隔断措施是否均属于防火隔墙，必须从基层到基层，

还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 

3.问题答复 

问题 1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

版）第 3.7.4 条，厂房疏散距离是按厂房内任一点到最近安全出口

的直线距离进行控制，无疏散走道的要求。当厂房内因设备、功

能区域、房间等形成固定的疏散路径时，其疏散距离应按疏散路

径的距离进行控制。 

问题 2：当规范要求设置防火分隔、防火隔墙、防火墙时，

其耐火极限、防火构造等均应满足规范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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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5-建筑-0008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消防车回车场是否应设在最尽端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3.4.5 条第 6 款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一中学项目设尽头式消防车道和回车场，但由于场地高差和

平面条件限制，回车场未能设于最尽端，而是回车场外侧端部距

消防车道最尽端约 28.69 米处，＜40 米。如下图北侧蓝圈处所示。 

 

《重庆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个性问题答复（2024 年第二期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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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41014-建筑-0002 专家答复，如下图。 

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3.4.5 条第 6 款及《实

施指南》可看出 40 米内消防车可直接倒车回转（见下图），规范

也未明确是否应设在最尽端。 

 

参考其他省市相关技术文件： 

○1 《湖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疑难问题技术指南

（2024 版）》第 5.1.3 条及附图标明回车场可设在距尽端不超过 40

米处，见下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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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2 《上海市消防设计案例分册 V4.0》（202512 版）第 6.10

条回复为：消防车回车场地可设在消防车道中段，但超出回车场

地的消防车道长度不应大于 40m（按车道中心线计算），见下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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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实际灭火救援过程来看，消防队一般打头阵的是三～五辆

消防车，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消防车都停在尽头式消防车道的最远

点端部，当同时依次停放三四辆消防车时，若设置的尽端回车场，

都先开往尽端再回车是有困难的，只能最前面一辆车开至回车场

回车掉头，后面的车可能会倒车出场，所以实际中也都存在消防

车倒车回车的情形。若回车场设在距尽端不超过 40 米处，前面的

消防车可先开至尽端段，后面的车再开至回车场掉头，然后停在

尽端的车再从后到前依次倒车掉头，从而实现后队变前队前进式

驶离出场，效率可能更高。而且不管回车场设在中段还是尽端，

更多地影响是灭火救援完成后消防车的出场方式和效率，对前期

灭火作业影响不大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回车场能否设在距尽端不超过 40 米处？ 

3. 问题答复 

按《重庆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个性问题答复（2024 年第二期）》

编号：20241014-建筑-0002 专家答复执行；当条件不具备，执行

此条答复确有困难的特殊个例，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经消防技术

咨询确定解决方案，确保建筑消防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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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5-建筑-0009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住宅合用前室消防电梯在正对电梯部位的短边长度不小

于 2.4mx2.4m 的范围是否需要满足净使用面积 6 ㎡，以及合用前

室内的其他走道范围是否需要满足短边 2.4m 和此部分对应面积

是否可以计入合用前室使用面积？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○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图示 18J811-1，6-18 页 6.4.3 图示 4 和 5： 

 

 

○2 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《实施指南》2.2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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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及实施要点： 

 

 

根据图示：住户通过防火门进入合用前室，前室内通道部分

面积计入前室使用面积，实施指南明确消防电梯前室在正对电梯

部位的短边长度不小于 2.4m 即可满足救援担架或担架床进出消

防电梯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如下图所示，本项目 T2 户型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和二类高层

住宅建筑的电梯采用分散设置，一类高层住宅建筑楼梯间的共用

前室和消防电梯前室合用（三合一前室），前室包含电梯厅和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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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厅至楼梯疏散通道，三合一前室净使用面积满足不小于 12 ㎡，

消防电梯在正对电梯部位的短边长度为 2.4mx2.4m；二类高层住

宅建筑楼梯和消防电梯的共用前室包含电梯厅和电梯厅至楼梯的

疏散通道，净使用面积满足不小于 6 ㎡，消防电梯在正对电梯部

位的短边长度为 2.4mx2.4m，通道净宽满足 1.2m。 

问题：针对一类高层住宅建筑三合一前室在满足短边不小于

2.4m 范围是否需要满足净使用面积不小于 12 ㎡和二类高层住宅

建筑合用前室在满足短边不小于 2.4m 范围是否需要满足净使用

面积 6 ㎡，以及合用前室内的其他走道范围是否需要满足短边

2.4m 和此部分对应面积是否可以计入合用前室使用面积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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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问题答复 

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实施指南 2.2.8 条

及实施要点第（3）条，问题两图示中消防电梯的电梯厅类似于设

置的独立电梯厅（规范提倡尽量独立设置）且其短边尺寸不小于

2.4 米，问题中的消防电梯厅设置满足相关要求。 

规范未对一类高层住宅建筑三合一前室在满足短边不小于

2.4m 范围需要满足净使用面积不小于 12 ㎡、二类高层住宅建筑

合用前室在满足短边不小于 2.4m 范围需要满足净使用面积 6 ㎡以

及合用前室内的其他走道需要满足短边 2.4m 做规定。 

合用前室内各部分应计入合用前室使用面积。 



 - 33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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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202-建筑-0001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民用科研建筑中洁净实验室隔墙是否可以不做到结构板

底或梁底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科研建筑设计标准》JGJ91-2019 第 4.3.2 条，洁净实验室或

其他有洁净要求的实验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洁净厂房设计规

范》GB50073 的规定。 

《洁净厂房设计规范》GB 50073-2013 第 5.2.4 条，洁净室的

顶棚、壁板及夹芯材料应为不燃烧体，且不得采用有机复合材料。

顶棚和壁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.4h，疏散走道顶棚的耐火极限

不应低于 1.0h。 

第 5.2.5 条，在一个防火分区内的综合性厂房，洁净生产区与

一般生产区域之间应设置不燃烧体隔断措施。隔墙及其相应顶棚

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h，隔墙上的门窗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.6h。

穿隔墙或顶板的管线周围空隙应采用防火或耐火材料紧密填堵。 

《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准》GB 50457-2019 第 8.2.4 条：

医药生产区的顶棚和墙板及其夹芯材料应为不燃烧体，且不应采

用有机复合材料。顶棚和隔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.5h，疏散走

道的顶棚和墙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.0h。疏散走道上窗的耐火

极限不宜低于 0.5h。 

《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准》GB 50457-2019 第 8.2.4 条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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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解释，洁净走道和普通走道均为火灾时人员疏散走道。洁净厂

房吊顶内管道复杂，若要求疏散走道的隔墙到顶对管道的布置影

响很大，较难实现，故对疏散走道顶棚的耐火极限做了规定，隔

墙和顶棚形成闭合空间可保证人员的安全疏散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本项目建筑消防定性为一类高层公共建筑，原功能为办公，

改造为医药类实验室，按科研建筑设计，实验室区域的疏散走道

隔墙和顶棚满足耐火极限 1 小时，形成闭合空间。问题如下： 

问题 1：实验室洁净区与非洁净区之间需按《洁净厂房设计

规范》GB 50073-2013 第 5.2.5 条，设置不燃烧体隔断措施，该措

施的隔墙能否不到结构板底或梁底，仅做到顶棚吊顶处，与顶棚

形成满足耐火极限 1 小时的闭合空间？ 

 

问题 2：洁净区内部疏散走道可否按《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

计标准》GB 50457-2019 第 8.2.4 条执行，疏散走道隔墙和顶棚满

足耐火极限 1 小时，形成闭合空间，隔墙能否不到结构板底或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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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，仅做到顶棚吊顶处？ 

 

问题 3：洁净区范围外，疏散走道可否按《医药工业洁净厂

房设计标准》GB 50457-2019 第 8.2.4 条执行，疏散走道隔墙和顶

棚满足耐火极限 1 小时，形成了闭合空间，隔墙能否不到结构板

底或梁底，仅做到顶棚吊顶处？隔墙和顶棚吊顶未形成闭合空间

的疏散走道，隔墙均做到结构板底或梁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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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问题答复 

问题 1：实验室洁净区与非洁净区之间的不燃烧体隔断，应

按《洁净厂房设计规范》GB 50073-2013 第 5.2.5 条的要求进行设

计。 

问题 2 和 3：一类高层公共建筑不能依据《医药工业洁净厂

房设计标准》GB 50457-2019 进行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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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202-建筑-0002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钢龙骨防火墙的耐火构造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建筑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6.1.1 条；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6.1 条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耐火极限 3.0h/4.0h 的钢龙骨硅酸钙板防火墙，墙体内部结构

专业设置的钢骨架和墙檩是否需要涂刷防火涂料？如果墙体内部

钢骨架无需涂刷防火涂料，硅酸钙板（或其他防火板）和填充岩

棉的最小厚度是多少？如果墙体内部钢骨架需涂刷防火涂料，防

火涂料需达到多少小时，硅酸钙板（或其他防火板）和填充岩棉

的最小厚度是多少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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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问题答复 

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6.1.2 条，防火

墙需具备较高的耐火极限、结构稳定性及抗火性能，应由不燃材

料现浇或砌筑方式构筑，常见的有钢筋混凝土墙、砖墙、混凝土

砌体墙等。轻质复合墙体其结构稳定性难以满足防火墙在两侧建

筑结构垮塌或受侧压、侧拉作用时的性能要求，原则上不能作为

防火墙使用。 

钢龙骨硅酸钙板墙体作为常见的复合型轻质墙体，其结构稳

定性应通过结构论证确定，其耐火极限应通过墙体整体检测确定。

当作为防火墙时，应满足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

6.1.1 条、6.1.2 条的相关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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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结构专业问题答复 

编号：20260106-结构-0001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钢管混凝土柱是否可以使用膨胀型防火涂料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结构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》GB 51249-2017 第 8.1 节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某超高层建筑，其建筑的耐火等级为一级，柱的耐火极限为

3.0h。《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》GB 51249-2017 第 8.1 节公式

和附录 C 表格，只提供了“金属网抹 M5 水泥砂浆”和“非膨胀

型钢结构防火涂料”两种构造做法的厚度计算或表格；又依据《钢

结构防火涂料应用技术规程》T/CECS24-2020 第 3.2.4 条，除钢管

混凝土柱外，设计耐火极限大于 2.0h 的构件，应选用非膨胀型钢

结构防火涂料或环氧类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。钢管混凝土柱是

否可以使用膨胀型防火涂料？ 

3. 专家答复 

（1）钢管混凝土柱可根据《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》GB 

51249-2017 第 8.1 节进行耐火验算和防火保护设计。根据《建筑

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》GB 51249-2017 第 8.1.8 条或第 8.1.9 条公

式计算或按照附录 C 查表确定防火保护层类型及厚度。公式和附

录 C 表格只提供了“金属网抹 M5 水泥砂浆”和“非膨胀型钢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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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防火涂料”两种构造做法的厚度计算或表格，可以按照综合热

传递系数等值替代选取膨胀型（薄型、超薄型）钢结构防火材料

产品及厚度。一般钢管混凝土柱构件耐火极限均为 2.50h~3.00h，

如果计算得到的综合热传递系数过小，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材料需

要的等效热阻过高（Ri≥0.5 ㎡·℃/W），可能难以找到满足要求的

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材料产品。 

（2）在《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》GB51249-2017 第 4.1.2

条的条文解释中，有少数膨胀型涂料产品能满足设计耐火极限

3.0h 的钢构件的防火保护需要。 

膨胀型防火涂料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防腐中间漆的作用，可

在外面直接做防腐面漆，能达到很好的外观效果（在外观要求不

是特别高的情况下，某些产品可兼作面漆使用）。采用膨胀型防

火涂料时，应特别注意防腐涂料、防火涂料的相容性问题。正如

《钢结构防火涂料应用技术规程》T/CECS24-2020 第 3.2.4 条所说

应采用环氧类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。 

本工程所提到的超高层建筑，钢管混凝土柱耐火极限要求达

到 3.0h，对于超高层建筑而言，钢管混凝土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

应慎重选择防火涂料，确有膨胀钢结构防火涂料能达到耐火极限

3.0h 的产品，应充分考虑防腐涂料、防火涂料的相容性问题，并

有可靠的耐久性的性能要求。 

对于超高层建筑的钢管混凝土柱确需要选用膨胀型防火涂料，

应有相应的耐火性能报告，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专项论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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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203-结构-0001 

1.问题名称 

关于钢龙骨防火墙的耐火构造问题。 

2.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结构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6.1.1 条；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6.1 条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耐火极限 3.0h/4.0h 的主体钢结构（钢梁、钢柱），仅涂刷防

火涂料无法满足防火墙耐火极限 3.0h/4.0h 的要求，需对钢梁、钢

柱进行防火包覆。采用硅酸钙板等防火板包覆时，内部主体钢结

构（钢梁、钢柱）是否还需要涂刷防火涂料，防火板与梁柱之间

的连接件是否需涂刷防火涂料？如果梁柱及之间的连接件无需涂

刷防火涂料，硅酸钙板（或其他防火板）和填充岩棉的最小厚度

是多少？如果梁柱及之间的连接件需涂刷防火涂料，防火涂料需

达到多少小时？硅酸钙板（或其他防火板）和填充岩棉的最小厚

度是多少？ 

3.专家答复 

根据《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》GB 51249-2017 第 4.1.2 条，

钢结构的防火保护可采用下列措施之一或其中几种的复（组）合： 

（1）喷涂（抹涂）防火涂料； 

（2）包覆防火板； 

（3）包覆柔性毡状隔热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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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外包混凝土、金属网抹砂浆或砌筑砌体。 

当采用硅酸钙板等防火板对钢梁、钢柱进行包覆，防火板的

包覆构造能够确保在耐火极限时间内钢构件的温度不超过临界值，

内部主体钢结构不需要额外涂刷防火涂料。 

连接件是确保防火板有效防火的重要节点，需要确保其防火

时有效。《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》GB 51249-2017 第 3.1.3 条

规定，钢结构节点的防火保护应与被连接构件中防火保护要求最

高者相同。因此连接件的耐火极限需要满足被保护的结构的耐火

极限值。 

（1）自攻螺钉、钢钉常采用的防火措施为固定件沉入面板一

定深度，采用高温粘结剂封堵螺眼。 

（2）防火面板的龙骨的防火措施采用“硅酸钙板（或其他防

火板）和填充岩棉”防火措施时，依据《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

范》GB 51249-2017 第 5.3.4 条规定“其他防火保护材料的等效热

阻或等效热传导系数，应通过试验确定。”该条文的条文说明提

供了部分常用的防火保护材料常温下的热传导系数，《民用建筑

钢结构防火构造》06SG501 表 1.2 提供了常用防火板主要技术性

能参数。以上规范和图集可供设计防火设计时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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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给排水专业问题答复 

编号：20260107-给排水-0001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消防增压稳压设备（稳压罐）出水总管上是否设置止回

阀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给排水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50974-2014 第 8.3.2 条：

消防水泵出水管上的止回阀宜采用水锤消除止回阀，当消防水泵

供水高度超过 24m 时，应采用水锤消除器。当消防水泵出水管上

设置囊式气压水罐时，可不设水锤消除设施。 

各版本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的做法： 

①《消防增压稳压设备选用与安装》（隔膜式气压罐）98S205

的做法：不论是采用上置式还是下置式，均在稳压设备的出水总

管上设置了止回阀，如图 1、图 2。 

 

图 198 版上置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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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98 版下置式 

②《消防给水稳压设备选用与安装》17S205 的做法：不论是

采用上置式、下置式还是室外消防系统，均在稳压设备的出水总

管上设置了止回阀，如图 3、图 4、图 5。 

 

图 317 版室外消防系统 

 

 

图 417 版上置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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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17 版下置式 

③《消防给水稳压设备选用与安装》25S205 的做法：不论是

采用上置式、下置式还是室外消防系统，在稳压设备的出水总管

上均未设置止回阀，如图 6、图 7、图 8。 

 

图 625 版上置式 

 

图 725 版下置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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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25 版室外消防系统 

争议点：主张不设置止回阀的，是认为稳压罐可代替水锤消

除器的功能；主张加设止回阀的，是认为一般气压罐承压等级按

0.6MPa 选用，消防主泵启动时瞬间压力过高会冲击稳压罐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消防增压稳压设备（稳压罐）出水总管上是否设置止回阀。

室内消防系统采用上置式时：应设/不应设/可设可不设？室内消防

系统采用下置式时：应设/不应设/可设可不设？室外消火栓系统：

应设/不应设/可设可不设？ 

3. 问题答复 

根据《固定消防给水设备第 1 部分：消防气压给水设备》GB 

27898.1-2011 第 5.12.3.2 条，气压水罐出水口处应设防止消防用水

倒流进罐的措施。根据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

50974-2014 第 8.3.3 条，当消防水泵出水管上设置囊式气压水罐时，

可不设水锤消除设施。除底部稳压（即下置式）的囊式气压罐兼

作消防水泵出水管上的水锤消除设施外，消防增压稳压设备的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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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总管应设置止回阀。 

根据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50974-2014 第

8.2.1 条，兼作水锤消除设施的囊式气压罐除公称压力等级应大于

系统工作压力外，还应满足在承受系统可能出现的最高压力时不

出现渗漏或损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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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204-给排水-0001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超高层住宅和公建合建的消防用水量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给排水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4.10

条第 3 款、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50974-2014

第 3.5.2 条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超高层住宅，其下部为物业用房（位于正负 0 以上）和商业

（位于正负 0 以下）。建筑将住宅和物业用房定性为一类高层公共

建筑，在正负 0 标高室外设有消防车道；建筑将商业部分定性为

多层公建，商业具备平层或向下疏散至室外地面的条件，未设置

消防车道。住宅、物业用房、商业疏散楼梯按各自服务楼层设置，

均分别疏散。 

问题：此建筑室内、外消火栓系统火灾延续时间是否按 3h 取

值？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可否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 GB 

50016-2014）（2018 年版）5.4.10 第 3 款分别取值？按其取值如

下：住宅包括其转输流量取值为 20L/s；物业用房按多层办公取值

为 15L/s、商业按其体积取值为 25L/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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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如下： 

3. 问题答复 

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

5.1.1 条条文说明和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

50974-2014 表 3.6.2 规定，本项目具有两种公共使用功能，属于多

种功能组合建筑，火灾延续时间应按照高层综合楼的 3.0h 取值。 

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

5.4.10 条第 3 款，住宅部分与公共建筑部分按《消防给水及消火

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50974-2014 表 3.5.2 分别计算室内消火栓用

水量并取大值。其中，住宅部分的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及其高区转

输流量可按 20L/s 取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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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电气专业问题答复 

编号：20260108-电气-0001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住宅楼是否必须设置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电气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》GB 51348-2019 第 13.3.2 条，居住

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，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

规范》GB 50016 和本标准第 13.2.1 条的要求设置，并应符合下列

规定：1 当住宅公共门厅有人值班时，宜采用集中报警系统和区

域报警系统组成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，且在住宅公共门厅设置区

域火灾报警控制器；当住宅公共门厅无人值班时，应按本标准第

13.3.1 条第 8 款要求，在住宅公共门厅设置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； 

第 13.3.1 条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原则应符合下列要求：8 

对于集中报警系统和控制中心报警系统，宜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

合的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方式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住宅楼，是否每栋楼公共门厅内都

需要设置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？ 

3. 问题答复 

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住宅楼，该栋

楼住宅公共门厅应设置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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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8-电气-0002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消防设备房备用照明灯具安装高度低于 2.5m 时是否需

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电气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》GB 55024-2022 第 4.5.4 条，

当正常照明灯具安装高度在 2.5m 及以下，且灯具采用交流低压供

电时，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某些项目由于层高、设备安装等条件限制，变电所、消防风

机房等场所照明采用壁灯，安装高度低于 2.5m，且采用交流低压

供电，此照明回路是否需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？ 

3. 问题答复 

当专用变电所、消防风机房等设备房内的备用照明灯具采用

正常照明灯具，灯具安装高度低于 2.5m，不应采用交流低压供电

并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的方式，可采用安全

电压供电保证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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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8-电气-0003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电动排烟窗和自动排烟窗设置火灾报警系统联动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电气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8.4.1 条，

下列建筑或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： 

13 设置机械排烟、防烟系统、雨淋或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

统、固定消防水炮灭火系统、气体灭火系统等需与火灾自动报警

系统联锁动作的场所或部位。 

该条条文解释： 

13 建筑中有需要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的设施主要有：设

置机械排烟系统、机械防烟系统、水幕系统、雨淋系统、预作用

系统、水喷雾灭火系统、气体灭火系统、防火卷帘、常开防火门、

自动排烟窗等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问题 1：电动排烟窗属于自然排烟设施，电动排烟窗不等同

于自动排烟窗。设有电动排烟窗的部位或场所是否需要设置火灾

报警系统对排烟窗进行联动控制？ 

问题 2：当建筑无需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，联动控制自动

排烟窗的火灾探测器，是否可仅在排烟窗附近部位设置？ 

3. 问题答复 

问题 1.无联动开启要求的电动排烟窗无需设置火灾报警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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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联动。 

问题 2.自动排烟窗所在防烟分区内均应设置火灾探测器，即

排烟窗的联动控制信号应为所在防烟分区内的任意两只独立的火

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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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108-电气-0004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地铁项目地下车站为备用照明供电的 EPS（AC220V）可

否为相邻防火分区的配电间、消防泵房、排烟机房等设备房备用

照明灯具供电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电气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地铁设计防火标准》GB51298-2018 第 11.1.1 条，地下车站

和区间的应急照明用电负荷应为特级负荷。 

第 11.1.5 条，应急照明应由应急电源提供专用回路供电，并

应按公共区与设备管理区分回路供电。其条文说明：地铁车站的

应急照明主要为火灾时的疏散照明和备用照明，地铁车站公共区

设置应急照明配电箱较困难，公共区的疏散照明可以由设置于设

备区的应急照明配电箱按公共区与设备区分回路供电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地铁项目做法如下：地下车站备用照明为特级负荷，由消防

双电源切换箱为备用照明的 EPS（AC220V）供电，EPS（AC220V）

为其所在防火分区的配电间、消防泵房、排烟机房等设备房备用

照明灯具供电。 

有以下疑问：此 EPS（AC220V）可否为相邻防火分区的配电

间、消防泵房、排烟机房等设备房备用照明灯具供电？ 

3. 问题答复 

消防备用照明负荷配电支线不宜穿越防火分区供电。确因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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邻防火分区内无其他特级消防负荷，且设备房备用照明灯具较少，

配电支线不跨越防火分区情况下，EPS 配电柜出线回路可为相邻

防火分区的配电间、消防泵房、排烟机房等设备房备用照明灯具

供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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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205-电气-0001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共用的变电所、发电机房、消防水泵房、消防控制室等

火灾延续时间如何确定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电气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10.1.5 条，建筑内的

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，当其中的生产、生活用电

被切断时，应仍能保证消防用电设备的用电需要。除三级消防用

电负荷外，消防用电设备的备用消防电源的供电时间和容量，应

能满足该建筑火灾延续时间内消防用电设备的持续用电要求。不

同建筑的设计火灾延续时间不应小于表 10.1.5 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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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.1.7 条，消防配电线路的设计和敷设，应满足在建筑的

设计火灾延续时间内为消防用电设备连续供电的需要。 

第 10.1.11 条，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水泵房、自备发电机房、配

电室、防排烟机房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消防设备房应

设置备用照明，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照度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建筑 A 的火灾延续时间小于建筑 B，建筑 A 有变电所、发电

机房、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水泵房等为建筑 A、建筑 B 服务的设备

用房。请问两栋建筑的消防用电设备的电源的供电时间，应满足

建筑 A 还是建筑 B 的火灾延续时间内的持续用电要求？设备用房

的备用照明时间是按建筑 A 还是建筑 B 的火灾延续时间选择？ 

3. 问题答复 

两栋建筑的消防用电设备电源的供电时间，应满足建筑 B 的

火灾延续时间内的持续用电要求。设备用房的备用照明时间按建

筑 A 的火灾延续时间选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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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暖通专业问题答复 

编号：20260109-暖通-0001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风管穿隔墙设置防火阀的相关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暖通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6.3.5 条，通风和空

气调节系统的管道、防烟与排烟系统的管道穿过防火墙、防火隔

墙、楼板、建筑变形缝处，建筑内未按防火分区独立设置的通风

和空气调节系统中的竖向风管与每层水平风管交接的水平管段处，

均应采取防止火灾通过管道蔓延至其他防火分隔区域的措施。 

第 4.4.3 条，地铁工程中的下列场所应分别独立设置，并应采

用防火门（窗）、耐火极限不低于 2.00h 的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

不低于 1.50h 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：1 车站控制室（含防灾报

警设备室）、环控电控室、站台门控制室；2 变电站、配电室、

通信及信号机房；3 固定灭火装置设备室、消防水泵房；4 废水

泵房、通风机房、蓄电池室；5 车站和车辆基地内火灾时需继续

运行的其他房间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重庆轨道交通地下车站所有房间隔墙均能满足耐火极限不小

于 2.00h 的要求，但部分房间不属于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

55037-2022 第 4.4.3 条中需设置防火隔墙的房间，如 FAS/BAS 维



 - 60 - 

修工区、综合监控维修工区、警务室、维修工区、车站备品库（戊

类）等房间。根据建筑反馈，这类房间的隔墙虽然满足耐火极限

不小于 2.00h，并且建筑设置了甲级防火门，但隔墙并不属于防火

隔墙。 

请问：通风及防排烟管道穿越以上 FAS/BAS 维修工区、综合

监控维修工区等房间的隔墙时是否需要采取防止火灾通过管道蔓

延至其他防火分隔区域的措施？如设置防火阀。 

 

图 1  风管穿越隔墙平面图 

3. 问题答复 

依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

9.3.11 条：通风、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在下列部位应设置公称动

作温度为 70℃的防火阀：3 穿越重要或火灾危险性大的场所的房

间隔墙和楼板处。该条条文解释：此外，为防止火灾蔓延至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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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会议室、贵宾休息室、多功能厅等性质重要的房间或有贵重物

品、设备的房间以及易燃物品实验室或易燃物品库房等火灾危险

性大的房间，规定风管穿越这些房间的隔墙和楼板处应设置防火

阀。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实施指南》疑点 9.3.11-1：《新建规》第

9.3.11 条中的“重要房间”指哪些房间？释义：该条中的“重要

房间”主要指：工业与民用建筑内重要的会议室、贵宾休息室、

多功能厅等房间，调度室或指挥中心、存放有贵重物品的房间、

设置精密设备或贵重设备的房间、消防设备房、消防控制室、消

防水泵房等。 

综上，若设计及建设方认为案例所列举的房间（如 FAS/BAS

维修工区、综合监控维修工区等房间）属于存放有贵重物品的房

间、设置精密设备或贵重设备的房间类别，房间隔墙虽不是防火

隔墙，通风及空调风管穿越这些房间的隔墙时仍应采取防止火灾

通过管道蔓延至其他防火分隔区域的措施，如设置防火封堵、防

火阀等。排烟防火阀的设置依据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 GB 

55036-2022 第 11.3.5 条执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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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206-暖通-0001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标准层走道室内空间净高不足 2.60m 挡烟垂壁设置的问

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暖通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2.4 条、

第 4.3.3 条、第 4.6.2 条、第 4.6.9 条，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

GB55037-2022 第 7.1.5 条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如上图所示为某 TOD 项目地上塔楼标准层走道，因该塔楼地

下区域已建，地上塔楼标准层走道无法调整结构主体布置。 

该塔楼地上 21 层，标准层层高 3.3m，结构梁高 0.65，梁下

净高 2.55m（建筑面层 0.1m），吊顶后净高 2.4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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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层走道长度 65.0m>60m，走道面积 192.1 ㎡>150 ㎡，走

道主体宽度 2.50m。 

按现行消防技术标准设置机械排烟：需要划分 2 个防烟分区，

挡烟垂壁高度 0.5m，每个防烟分区设置 1 组排烟竖井（高低区），

接至屋面排烟风机。设置高度 0.5m 的挡烟垂壁以后，挡烟垂壁下

沿距地高度不足 2.10m，不满足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 GB 

55037-2022 第 7.1.5 条疏散走道净高不小于 2.10m 的规定。 

拟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划分分区，是否可行？ 

方式一：在 2 个防烟分区的分界处设置顶贴吊顶的常开门，

利用该门作为挡烟垂壁，不再额外设置挡烟垂壁。该种方式如可

行，增加设置的常开门是否要求为普通门或防火门？ 

方式二：在设置挡烟垂壁的区域，局部处理结构梁高，保证

局部区域吊顶高度 2.6m。该种方式如可行，局部吊顶高度 2.6m

的区域需要保证挡烟垂壁左右各多少间距？ 

3. 问题回复： 

本案例的内走道属于 H 型走道，走道整体长度和长边长度相

差很多。本案例长边长度约 47.2m，可只划分一个防烟分区。 

如果案例中走道长边长度超过 60m，问题中提出的两种方式

都不建议采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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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60206-暖通-0002 

1. 问题名称 

关于公共建筑主体高度超过 50m 时，为高层公共建筑 50m 以

下区域独立服务的楼梯间及前室的防烟方式的问题。 

2. 问题的具体内容 

（1）专业：暖通 

（2）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

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GB55036-2022 第 11.2.1-2 条。 

（3）问题描述 

公共建筑主体高度超过 50m 时，为高层公共建筑 50m 以下区

域独立服务的，位于主体投影内或投影外的，地上疏散楼梯（含

剪刀楼梯间）及其（合用/消防电梯）前室，其防烟方式可否采用

自然通风方式？ 

3. 专家回复： 

为高层公共建筑 50m 以下区域独立服务的地上疏散楼梯、前

室，其防烟方式及系统设置可按照实际服务的建筑高度确定，与

塔楼投影无关。如下图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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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楼梯间的防烟方式，可依据《重庆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个性问题答复（2024 年第二期）》（重建技中心〔2024〕38 号）

编号：20240906-暖通-0001 及 0014 进行设计。 

 


